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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通用技术条件》系列标准拟分为3个部分：
—— 第1部分：通用要求；
—— 第2部分：产品技术要求；
—— 第3部分：生产条件要求。
本部分为第1部分。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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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631][bookmark: _Toc14265][bookmark: _Toc35544614][bookmark: _Toc29091][bookmark: _Toc116979624][bookmark: _Toc16011]本文件规定了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通用技术条件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动力电池综合利用的基本要求、综合利用（包括余能检测、拆解、放电、梯次利用、再生利用）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车用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和氢化物镍动力蓄电池的综合利用，其他类型电池的综合利用参照执行。
[bookmark: _Toc19725]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1651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5978  道路车辆  标牌和标签
GB/T 26300  镍、钴、锰三元素复合氢氧化物
GB/T 32960（所有部分） 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GB/T 33062—2016  镍氢电池材料废弃物回收利用的处理方法
GB/T 33598-2017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拆解规范
GB/T 33598.2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再生利用  第2部分：材料回收要求
GB/T 33598.3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再生利用  第3部分：放电规范
GB/T 34013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产品规格尺寸
GB/T 34014  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规则
GB/T 34015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余能检测
GB/T 34015.4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梯次利用  第4部分:梯次利用产品标识
GB/T 36132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 38031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T 38698.2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管理规范  第2部分：回收服务网点
GB/T 39800.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包装运输
GB/T 44132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通用要求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bookmark: _Toc1556][bookmark: _Toc35544615][bookmark: _Toc11896][bookmark: _Toc12622][bookmark: _Toc116979625][bookmark: _Toc24581]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69  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YS/T 798  镍钴锰酸锂
YS/T 1174  废旧电池破碎分选回收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123]术语和定义
 GB/T 33598、GB/T 33598.2、GB/T 33598.3、GB/T 34015、GB/T 34015.2、GB/T 34015.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30268]动力电池

动力蓄电池 traction battery
为电动汽车动力系统提供能量的蓄电池。

单体蓄电池 secondary cell
将化学能与电能进行相互转换的基本单元装置。
注：也称作电芯。通常包括电极、隔膜、电解质、外壳和端子，并被设计成可充电。

蓄电池模块 battery module
将一个以上单体蓄电池按照串联、并联或串并联方式组合，并作为电源使用的组合体。 
注：也称作蓄电池组。

蓄电池包 battery pack
通常包括蓄电池组、蓄电池管理系统、蓄电池箱及相应附件(冷却部件、连接线缆等),具有从外部获得电能并可对外输出电能的单元。

退役动力电池 retired traction battery
经电动汽车使用后剩余容量等充放电性能或由于其他原因无法满足电动汽车继续使用而被拆卸下来的动力电池。

废旧动力电池 waste and used traction battery
研发、生产、检测、贮存、运输、使用、维修、车辆报废、梯次利用等过程中报废的失去原有使用价值的动力电池单体、模组及电池包等。
[bookmark: _Toc20682]回收利用

综合利用 comprehensive use
对废旧动力电池进行多层次、多用途的合理利用过程。 
注：综合利用包括梯次利用和再生利用。

梯次利用 echelon use
车用动力电池退役后，整体或经过拆解、分类、检测、重组与装配等相关工艺，能够以蓄电池包或蓄电池模块或蓄电池单体的形式再次应用到包括但不限于基站备电、储能、低速动力等相关目标领域的过程。

再生利用 recycling
对废旧动力电池进行拆解、破碎、分选、材料修复或冶炼等处理，进行资源化利用的过程。

拆卸 remove
将动力蓄电池包从电动汽车上分离移出的操作。 

放电 discharge
将废旧动力电池里贮存的化学能以电能的方式释放出来的过程。 

拆解 dismantling
将废旧动力电池包(组)、模块、单体等装配体进行解体的作业。 
处理 treatment
通过拆解、焙烧、破碎、分选、浸出、提纯、冶炼等加工工序，从废旧动力电池中提取物质的过程。
处置 disposal
将固体废物焚烧或采用其他物理、化学、生物学方法，达到减少已产生的固体废物数量、缩小固体废物体积、减少或消除其危险成分的活动，或者将固体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的活动。

破碎 shredding
通过剪碎、磨碎、击碎或压碎等方法使废旧动力电池解体或热解产物的尺寸减小的加工方法。 

分选 separation
经剪切或破碎的块状物或颗粒物在磁力、重力、离心力、风力、视觉等动力作用下，按磁性、粒径、密度、悬浮速度、颜色等差别进行分离，对金属、金属化合物、非金属等分离及富集的过程。 

湿法回收 hydrometallurgical recycling  
利用浸出剂将废弃电池化学品中有价金属组分溶解在溶液中或以新的固相析出，进行金属的分离、 富集和提取的过程。

可再利用率 recyclability rate
电池产品中预期能够被再使用和/或再生利用的物质质量占动力蓄电池总质量的百分比。  

再生材料 recycled material
对失去原使用价值的材料经过加工处理使其重新获得使用价值的材料。 
[bookmark: _Toc2526]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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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宜建立并实施质量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并满足GB/T 19001或国际先进质量管理体系、GB/T 45001、GB/T 24001以及GB/T 23331的要求。各管理体系宜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应选择工艺先进、环保、安全、生产效率高、能耗指标先进的生产设施设备，宜优先采用具备兼容多种待拆解电池产品、可实现柔性拆解的智能拆解装备。
[bookmark: _Toc2011]动力电池产品要求
动力电池应按照GB/T 34014进行编码，编码信息应准确，编码应清晰、可见、耐久且不易更换。
动力电池的规格尺寸宜符合GB/T 34013相关规定，宜采用标准化、易拆解、易于梯次利用、可回收的产品结构，提高电池产品的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
动力电池宜附有拆卸、拆解等技术信息表，注明回收利用相关的注意事项。
动力电池宜优先使用再生材料作为生产原料，减少电池产品碳足迹。
动力电池中再生材料的使用率应按照GB/T 44132-2024附录A进行计算。
应在动力电池标签或使用说明书等文件上体现电池基本信息(如制造商信息、电池编码、电池类型、回收利用信息等)，还宜体现如下信息：
a)  电池材料中再生材料含量比例(包括但不限于钴、锰、锂、镍等四种元素)；
b)  产品碳足迹标识；
c)  产品电子标识。
[bookmark: _Toc26845]动力电池溯源管理要求
“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综合管理平台”对动力蓄电池生产、销售、使用、报废、回收、利用等全过程进行信息采集，对各环节主体履行回收利用责任情况实施监测。
电池生产、梯次利用企业应按照要求，进行厂商代码申请和编码规则备案，对本企业生产的动力蓄电池或梯次利用电池产品进行编码标识。
汽车生产、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及综合利用企业应在溯源管理平台申请账号。各企业应在溯源管理平台上传电池溯源信息，并在企业网站向社会公布，做到车用电池的唯一性。
电池维修商、电池租赁企业等应在动力蓄电池维修、更换后及时向汽车生产企业报送信息。汽车生产企业应在动力蓄电池维修、更换后15个工作日内上传溯源信息。
梯次利用企业应在梯次利用电池产品出库后15个工作日内上传信息；在梯次利用电池生产、检测、使用等过程中产生的废旧动力蓄电池，应在其回收及移交后15个工作日内上传信息。
再生利用企业应在接收废旧动力蓄电池后15个工作日内上传信息；在完成再生利用及最终处理后15个工作日内上传信息。
电池回收企业不能违法接收来历不明或无电池编码信息的废旧电池，对于此类产品应及时上报相关主管部门处理，积极推动行业的良性发展。
[bookmark: _Toc30235]安全要求
回收利用企业应制定回收利用作业指导书，回收利用人员在回收利用时应遵守作业指导书。
回收利用企业宜采用机械化或自动化作业辅助或替代人工作业，提高回收利用的安全性与高效性。
应对回收利用人员进行安全知识、消防知识、回收利用技能等相关培训，经考核通过后的回收利用人员应掌握回收利用的流程、危险性、应急处理方法和消防设备设施的使用方法。
拆卸、余能检测与拆解等涉及带电作业的活动应至少双人作业，涉及带电作业的回收利用人员应具备高压或低压电工证。
应配备绝缘手套、安全帽、绝缘鞋、防护手套、防护面罩等相关劳动安全保护用品，回收利用人员应按GB 39800.1的要求穿戴和使用劳动安全保护用品。
回收利用企业应配备灭火器、沙箱、消防栓等消防设施设备。
应根据回收利用的危险特性设置警示标识，如带电作业区域设置高压警示标识、易燃易爆区域设置严禁烟火标识等。
回收服务网点的安全要求同时应满足GB/T 38698.2-2023中6.1的规定。
[bookmark: bookmark18][bookmark: _Toc7170]环保要求
回收利用企业应具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资质，涉及湿法回收工艺的企业宜进入化工园区。 
不应将未经过任何处理的废旧动力电池及其组成成分进行丢弃、倾倒、直接填埋或直接焚烧。
回收利用过程产生的废气、废液、废物应进行收集并资源化利用或无害化处置，不应导致二次污染。
应具备满足耐腐蚀、坚固、防火、绝缘特性的专用分类收集储存设施，以及有毒有害气体、废 水、废渣的处置等环境保护设施，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及排污限值应按照HJ 1186 执行。
废旧镍氢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应满足GB/T 33062—2016中第7章的相关要求。
企业应设有专职环保管理人员，并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及环境监测与管理制度。
[bookmark: bookmark19][bookmark: _Toc26137]回收利用应急管理要求
回收利用企业应建立安全环保应急管理制度，并编制突发环境事件或安全事件应急管理预案。
回收利用企业应具备安全环保事件应急处理能力，应配备相关的应急救援、应急处理等专用器 材、设备，并定期组织应急救援与应急处理演练。
[bookmark: _Toc9823]综合利用工艺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21528]工艺流程图
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工艺流程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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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工艺流程图

[bookmark: _Toc24768]余能检测要求
按照GB/T 34015-2017第5、6、7章规定进行。
[bookmark: _Toc5375]放电规范
按照GB/T 33598.3-2021第4、5章规定进行。
[bookmark: _Toc22158]拆解要求
按照GB/T 33598-2017第4、5、6章规定进行。
[bookmark: _Toc28715]梯次利用要求
总体要求
1.1.1.1　 一般要求
1.1.1.1.1　 对退役车用动力蓄电池进行分类，符合GB/T 34014规定的厂商代码、产品类型代码、电池类型代码、规格代码都相同的划归为同型号。
1.1.1.1.2　 同型号的退役车用动力蓄电池可进行容量等级分类。
1.1.1.1.3　 同类型的退役车用动力蓄电池可用在同一梯次利用产品中。
1.1.1.1.4　 不应人为去除原有车用动力蓄电池的编码、铭牌、标签、标志等。
1.1.1.1.5　 电池包和模块的拆解作业应符合GB/T 33598-2017的要求。
1.1.1.1.6　 不符合梯次利用要求的退役车用动力蓄电池，不应进行梯次利用，应交给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再生利用企业进行回收处理。
1.1.1.1.7　 梯次利用产品生产企业应承担其梯次利用产品的售后、回收等相关责任。梯次利用产品报废后，应将其交由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再生利用企业进行回收处理，不应随意丢弃、处理。
1.1.1.2　 企业要求
1.1.1.2.1　 梯次利用产品生产企业在生产前，应取得电池生产企业或整车企业的技术信息支持，应获得车用动力蓄电池的出厂技术规格信息及符合GB/T 32960(所有部分)规定的监控数据，应包括但不限于电压、温度、荷电状态。
1.1.1.2.2　 梯次利用产品生产企业应根据10.1.2.1的技术信息以及梯次利用场景的应用需求制定退役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性评估规范和性能评估规范，确定退役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性和性能的评估方法和判定条件。
1.1.1.2.3　 梯次利用产品生产企业应对电池来源和产品去向进行追踪。
1.1.1.3　 基本信息检查及登记要求
1.1.1.3.1　 检查退役车用动力蓄电池的生产厂家、型号、出厂日期并进行登记。
1.1.1.3.2　 核实退役车用动力蓄电池的使用厂商、车型、行驶里程、使用年限和报废原因并进行登记。
1.1.1.3.3　 检查退役车用动力蓄电池的标称电压、标称容量、蓄电池类型、串并联方式并登记。
外观及性能要求
1.1.1.4　 外观要求
1.1.1.4.1　 退役车用动力蓄电池包或模块应外壳完好，外观不应有开裂、漏液或火烧痕迹，表面应平整、干燥、无外伤，且排列整齐，连接完好。
1.1.1.4.2　 退役车用动力蓄电池单体不应有泄漏、破损、腐蚀，表面应平整无外伤、无污物，且标识清晰、正确。
1.1.1.5　 余能要求
1.1.1.5.1　 应用场景为车用电池的梯次利用产品
1.1.1.5.1.1　 25℃±2℃条件下，退役车用动力蓄电池包的1I₃(A)电流值的放电容量应不低于出厂标称容量的60%。
1.1.1.5.1.2　 25℃±2 ℃条件下，退役车用动力蓄电池模块的1I₃(A)电流值的放电容量应不低于出厂标称容量的60%。
1.1.1.5.1.3　 25℃±2℃条件下，退役车用动力蓄电池单体的1I₃(A)电流值的放电容量应不低于出厂标称容量的65%。
注：I₃为3h率放电电流(A)，其数值等于额定容量值的1/3。
1.1.1.5.2　 应用场景为储能电池和其他应用场景的梯次利用产品
1.1.1.5.2.1　 25℃±2℃条件下，退役车用动力蓄电池包的1I₅(A)电流值的放电容量应不低于出厂标称容量的50%。
1.1.1.5.2.2　 25℃±2℃条件下，退役车用动力蓄电池模块的1I₅(A)电流值的放电容量应不低于出厂标称容量的50%。
1.1.1.5.2.3　 25℃±2℃条件下，退役车用动力蓄电池单体的1I₅(A)电流值的放电容量应不低于出厂标称容量的55%。
注：I₅为5h率放电电流(A), 其数值等于额定容量值的1/5。
1.1.1.5.3　 不适于梯次利用的产品
25℃±2℃条件下，当退役车用动力蓄电池的1I₃ (A) 电流值的放电容量达到电池生产厂家规定的寿命终止条件或低于标称容量的40%时，应终止梯次利用。
1.1.1.6　 循环寿命要求
1.1.1.6.1　 应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建立梯次利用产品电池剩余循环寿命评估和验证方法。
1.1.1.6.2　 梯次利用产品电池的循环寿命应满足梯次利用产品所处行业的相关标准规定，如无相关标准，应满足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的要求。
1.1.1.6.3　 通过寿命预测模型的评估方式确认剩余循环寿命，并按梯次利用产品所处行业的相关标准进行循环寿命验证，如无相关标准，可按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的测试方法进行循环寿命验证。
1.1.1.7　 安全性要求
1.1.1.7.1　 应制定退役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性评估规范，对退役动力蓄电池的安全性进行评估，存在安全风险的退役动力蓄电池不应进行梯次利用。
1.1.1.7.2　 退役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性评估规范应包括但不限于电池温度、电压、外观、高低压连接、绝缘性能、漏液等。
1.1.1.7.3　 梯次利用产品电池的安全性应满足梯次利用产品所处行业的相关标准要求，如无相关标准，应满足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的要求或参照GB 38031执行。
1.1.1.8　 其他性能要求
梯次利用产品电池的其他性能应符合梯次利用产品所处行业相关标准的规定和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的要求。
梯次利用产品要求
1.1.1.9　 梯次利用产品标识
1.1.1.9.1　 标识要求
1.1.1.9.1.1　 标识构成
梯次利用产品标识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a）符合4.2规定的梯次利用产品标志；
b) 产品中文名称；
a) 梯次利用生产企业名称或者注册商标；
b) 梯次利用产品生产日期，日期形式为：4位年号/2位月号/2位日期；
c) 梯次利用产品规格型号；
d) 梯次利用产品执行标准；
e) 符合GB/T 34014要求的梯次利用产品编码。
1.1.1.9.1.2　 标志要求
梯次利用产品标志应清晰易于识别。
梯次利用产品标志由等边三角形回收符号和电池标志两部分构成，标志的样式应符合GB/T 34015.4-2021附录A的规定。
标志尺寸应符合GB/T 34015.4-2021附录A 的规定，可根据梯次利用产品的大小调整尺寸，整个标志的高度应不小于5mm。如需要缩小或者放大标志，应同比例缩小或放大。
1.1.1.9.2　 标示位置
1.1.1.9.2.1　 梯次利用产品应在产品表面易于读取的部位及产品外包装、使用说明书和广告宣传材料上的可见位置标示梯次利用产品标识。
1.1.1.9.2.2　 由于产品尺寸或结构等原因无法在产品外表面标示标识的产品，可仅标示梯次利用产品标志和梯次利用产品编码。
1.1.1.9.2.3　 受产品功能、外观设计等影响无法在明显部位标示标志的，应在企业公开的产品技术文件中予以说明。
1.1.1.9.3　 标示方式
1.1.1.9.3.1　 对于产品外部包装、使用说明书和广告宣传材料上的标识，应采用印刷或者喷涂、粘贴标签等方式进行标示。
1.1.1.9.3.2　 对于梯次利用产品外表面上的标识，应选择以下方式之一进行标示：
a) 直接打刻在不易拆除或更换的结构件上，可以凹字或凸字的方式打刻；
b) 打印在标牌上，但此标牌应是永久固定在不易拆除或更换的零部件的结构件上，标牌应符合 GB/T 25978-2018中4.1和4.2的规定；
c) 使用柔性标签粘贴在产品上，标签应符合GB/T 25978-2018中4.3的规定。
1.1.1.9.4　 标示要求
1.1.1.9.4.1　 梯次利用产品生产企业应按照本文件规定对梯次利用产品标识进行标示，梯次利用产品的标识应清楚易见、坚固耐久且不易替换，梯次利用产品标识的样式示例见GB/T 34015.4-2021附录B。
1.1.1.9.4.2　 梯次利用产品标识不应覆盖原动力电池编码。
1.1.1.9.4.3　 梯次利用产品生产企业应在产品说明书中对标识的标示位置、标示方式等进行说明。
1.1.1.10　 梯次利用产品包装
应符合GB 12463的规定。
1.1.1.11　 梯次利用产品应贴有符合GB 190规定的危险品警告标识。
1.1.1.12　 梯次利用产品应符合其所处行业的相关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梯次利用电池组检验
梯次利用的电池包应通过以下检测项目且检验合格，附有合格证后才可出厂。
1.1.1.13　 检测条件
1.1.1.13.1　 检测环境
除另有特别规定外，测试应在以下环境进行：
温度:20 ℃士5℃；
相对湿度:不大于85%；
大气压力：86 kPa~106 kPa。
1.1.1.13.2　 检测仪器和设备的要求
相对于规定值或实际值，所有控制值或测量值的准确度应限定在下述公差范围内：
a） 电压：±1%；
b） 电流：±1%；
c） 温度：±2℃；
d） 时间：±0.1%；
e） 容量：±1%；
f） 高度：±1%；
g） 质量：±1%。
上述公差包含了所用测量仪器的准确度、所采用的测试方法以及测试过程中引人的所有其他误差。
1.1.1.14　 [bookmark: OLE_LINK4]极性和标识检查
1.1.1.14.1　 正负极的极性用“正、负”字样或“﹢、-”符号标示清楚。
1.1.1.14.2　 电池的标识符合5.5.3.1的要求。
1.1.1.15　 容量测试
若企业未提供充电方法，电池组采用以下方法进行充放电。
充电前，电池组以0.2I(A)恒流放电至终止电压。在温度为 23℃士2℃ 的环境中，以 0.2I(A) 充电至电池组充电截止电压时，改为恒压充电，直到充电电流小于或等于 0.02I(A) ，搁置 0.5h ，再以 0.2I(A)电流进行恒流放电至截止电压。放出的容量为电池实际放电容量。根据以上充放电程序重复3次循环，取三次容量平均值为测试容量。
电池组测试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容量。
1.1.1.16　 高温放电性能
[bookmark: OLE_LINK1]将充满电的电池放入温度为 55℃士2℃ 的高温箱中恒温搁置至少 5h，待电池组的表面温度稳定至 55℃士2℃ 时，在此温度环境中以 2I(A) 电流恒流放电至终止电压，记录放电时间，计算放电容量。
电池组放电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容量的90%。
1.1.1.17　 低温放电性能
[bookmark: OLE_LINK2]将充满电的电池放人温度为 -20℃士2℃ 的低温箱中恒温搁置至少 16h，待电池组的表面温度稳定至 -20℃士2℃ 时，之后在此温度环境中以 21(A) 电流恒流放电至终止电压，记录放电时间,计算放电容量。
电池组放电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容量的 70%。
1.1.1.18　 过充电保护
将充满电的电池组用以 1C(A) 恒流、恒压 n X 5V (n为电池组内单体电池或单体电池并联块的串联级数)充电 90min，充电停止后搁置 6h，目检蓄电池组外观。当电池组在充电中出现爆炸、起火时停止充电，测试结束。
电池组应不起火、不爆炸。电池组的充电保护电路应动作。
1.1.1.19　 过放电保护
将充满电的电池组中的任何一个单体电池进行放电至 50%SOC ，其余单体电池均为充满电状态，之后对电池组以 1C(A) 恒流放电 60min，目检电池组外观。
[bookmark: OLE_LINK3]电池组应不起火、不爆炸。电池组的放电保护电路应动作。
1.1.1.20　 充电过流保护 
将样品放完电后，用最大充电电流的 1.2 倍进行充电，充电至样品的表面温度稳定在 30 分钟内变化小于 1℃ 时停止测试。
电池组应不起火、不爆炸。电池组的充电保护电路应动作。
1.1.1.21　 放电过流保护
将样品放完电后，用最大放电电流的 1.2 倍进行放电，放电至样品的表面温度稳定在 30 分钟内变化小于 1℃ 时停止测试。
[bookmark: OLE_LINK5]电池组应不起火、不爆炸。电池组的放电保护电路应动作。
1.1.1.22　 短路保护
将样品充满电后,短路样品的正负极端子的外部短路总电阻为 30mΩ士10mΩ，短路至样品的表面温度最高温度下降 20%，或回到环温后停止测试。
电池组应不起火、不爆炸。电池组的放电保护电路应动作。
1.1.1.23　 检验样本和检验程序
在无特殊要求时，进行型式检验的样本，应按周期检验所需的样本数量随机抽取。
型式试验检验项目、程序按表 1 规定；样品数量为 5 个，样品编号为1-5。
表1 型式试验项目、方法及要求
	编号
	检验项目
	试验方法及要求
	样品编号

	1
	极性和标识检查
	6.2
	#1-#5

	2
	容量测试
	6.3
	#1-#5

	3
	高温放电性能
	6.4
	#1

	4
	低温放电性能
	6.5
	#2

	5
	过充电保护
	6.6
	#1

	6
	过放电保护
	6.7
	#2

	7
	充电过流保护
	6.8
	#3

	8
	放电过流保护
	6.9
	#4

	9
	短路保护
	6.10
	#5



[bookmark: _Toc23780]再生利用要求
总体要求
1.1.1.24　 一般要求
1.1.1.24.1　 材料回收利用企业宜符合GB/T 36132要求，应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适用技术。
1.1.1.24.2　 材料回收利用企业回收处理过程不应导致二次污染，如涉及危险废物，应取得相应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或交由具备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第三方进行处理。
1.1.1.24.3　 不得将未经任何处理的动力蓄电池单体、电解液、黏结剂、隔膜等擅自丢弃、倾倒、直接填埋或直接焚烧。
1.1.1.25　 人员要求
1.1.1.25.1　 作业前，应按GB/T 11651的要求穿戴和使用劳动保护用品，未按要求执行的人员不得靠近作业区和操作设备。
1.1.1.25.2　 应掌握事故应急处理和紧急救护的方法。
1.1.1.25.3　 应定期体检，并符合GBZ 188规定，人员健康状况应符合工作性质要求。
1.1.1.25.4　 操作人员应接受岗前培训和定期培训，并通过考核。
1.1.1.25.5　 如涉及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应配备专业技能满足环保作业、安全操作、急救知识等要求的相应专业人员。
1.1.1.26　 场地要求
1.1.1.26.1　 厂房建筑应符合GBZ 1要求，建筑耐火等级和照明设计应符合GB 50016和GB 50034的要求。
1.1.1.26.2　 厂区应按照GB 50140要求配置灭火器，设计有给水排水工程的应符合GB 50069规定。
1.1.1.26.3　 车间应具备通风设备、废液处理设施及废渣收集设施。 
1.1.1.27　 处理要求
1.1.1.27.1　 回收处理应符合YS/T 1174 等相关标准的要求。
1.1.1.27.2　 回收处理应遵循安全、环保和再利用的原则。
1.1.1.27.3　 回收处理可采用机械前处理和湿法冶金相结合的定向循环回收处理技术，技术要求参见5.6.3 。
1.1.1.28　 回收率及计算方法
1.1.1.28.1　 动力蓄电池单体破碎分选阶段，破碎分选回收率应满足YS/T 1174中的要求。
1.1.1.28.2　 从动力蓄电池单体到制得电池黑粉阶段，锂离子动力蓄电池材料中池极粉综合回收率应不低于98%，杂质铝含量低于 1.5%，杂质铜含量低于 1.5%；冶炼过程锂回收率应不低于 90%锂；镍、钴、锰回收率不低于98%。
1.1.1.28.3　 铜、铁、铝元素的综合回收率与镍、钴、锰元素的综合回收率计算方法见GB/T 33598.2-2020附录B中的B.1，锂、稀土元素的元素回收率计算方法见GB/T 33598.2-2020附录B中B.2 。
污染控制及管理要求
1.1.1.29　 回收过程产生的废水排放浓度应符合GB 8978等相关标准的要求。
1.1.1.30　 回收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应按GB 5085.7的要求进行鉴别分类，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属于危险废物的，应按GB 18597和HJ 2025的要求进行收集、贮存、运输，或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b) 属于一般固体废物，应按GB 18599的要求执行。
1.1.1.31　 回收过程产生的废气和含尘气体经气体净化系统处理后，排放应符合GB 16297的要求。
1.1.1.32　 厂区噪声值应符合GB 12348要求。
1.1.1.33　 处理设备和容器应具有安全防护措施。
1.1.1.34　 应制定突发事件的处理程序，有完整的防护装备和设施，操作应严格按照相关的国家职业安全卫 生法规或标准执行。
定向循环回收处理技术
1.1.1.35　 设备
动力蓄电池单体材料回收过程中宜采用的设备包括：单体自动去壳设备、正负极片自动分离设备、高纯脱粉设备、破碎分选设备、热解系统、存储装置、废气处理装置、废水处理装置、废渣收集设备、降噪设备等。
1.1.1.36　 处理流程
定向循环回收处理技术是指以废旧动力蓄电池为原料，经过物理处理、湿法冶炼和材料合成，将有价金属再生为电池材料，完成“电池-废电池-电池材料-电池”逆向、闭合循环利用的一种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动力蓄电池单体材料定向循环回收处理流程见图2。
[image: C:/Users/10394/AppData/Local/Temp/wps.hxJtDawps]
图 2  动力蓄电池单体材料定向循环回收处理流程
1.1.1.37　 物理处理
1.1.1.37.1　 放电处理
按照GB/T 33598.3的规定进行。
1.1.1.37.2　 拆解
1.1.1.37.2.1　 不得采用人工拆解的方式拆解，宜采用自动化的机械设备进行拆解。
1.1.1.37.2.2　 拆解后，分类收集外壳、电芯、电解液等，并处理产生的废气。
1.1.1.37.3　 热解
1.1.1.37.3.1　 宜采用热解系统对拆解产物进行热解，去除有机物。
1.1.1.37.3.2　 热解系统应配备废气、粉尘处理装置及固体收集设施。
1.1.1.37.4　 破碎分选
1.1.1.37.4.1　 破碎分选应符合 YS/T 1174的要求。
1.1.1.37.4.2　 应优先选用材料回收利用率高的工艺，优先采用精细化自动拆解方式如壳芯分离、正负极片分离、高纯脱粉工艺等方法，破碎宜采用自动化方式，分选宜采用筛分、风选、磁选等方法。
1.1.1.37.4.3　 破碎前，应清除铁块等硬性物质；分选前，宜保证物料干燥。
1.1.1.37.4.4　 软包电池和小圆柱形电池宜采用整体破碎工艺技术，提高安全环保性和生产效率。
1.1.1.37.4.5　 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分选后，主要得到铜粉、铝粉和冶炼用精选电极材料；镍氢动力蓄电池分选后，得到铁粉和冶炼用精选电极材料。
1.1.1.38　 湿法冶炼
1.1.1.38.1　 浸出
浸出过程，冶炼用精选电极材料和浸出溶液的固液比宜控制在合适范围内，应搅拌均匀、反应充分。
1.1.1.38.2　 除杂
除杂过程，应以不引入多余杂质为前提，结合沉淀除杂和萃取除杂的方法，确保杂质元素得到合理去除，减少镍、钴、锰、锂等元素流失。
1.1.1.38.3　 提纯
应根据金属元素特性进行提纯，选用适当的萃取剂，在一定的萃取条件下，经多次萃取，获得高纯度的目标金属溶液，如含镍、钴、锰溶液或锂溶液。
1.1.1.38.4　 材料合成
材料合成将金属纯化液转化为正极材料、前驱体等电池材料的过程。材料合成的产品应符合相关产品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镍钴锰酸锂应符合YS/T 798的要求，镍钴锰氢氧化物应符合GB/T 2630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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